濮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对工业企业防汛及灾后复工复产工作的提醒

各工业企业：
近期，我省防汛形式十分严峻，郑州、新乡等地发生严重内涝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。进入汛期以来，我市出现持续降水天气，部分地区工业企业生产经营受到影响。请各工业企业密切关注气象信息和天气变化，提高安全防范意识，提前做好防灾准备。
一、做好防汛工作
（一）做好防汛物资储备。按照超前预判、未雨绸缪、严阵以待的要求，强化仓储管理，备足应急物资，根据需求配发至各车间、部门。对储备的物资、设备进行全面梳理检查，及时补充更新、配齐备全，有条件的企业可准备抽水泵、发电机等设备。
（二）认真排查整治隐患。盯紧重要部位、重要设施等，组织拉网式大排查，高度关注灾害易发点、危旧房等薄弱环节，采取针对性措施做好隐患治理。重点检查生产装置、储罐、管道、电气等设施设备以及油库、罐区等重点区域和涉及危险工艺、危险产品和重大危险源储存等重点场所。
（三）加强值班值守工作。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汛情变化，加强雨前排查、雨中巡查值班值守工作，落实企业领导带班制度，对于发现的险情及时报告，把损失降到最低。
（四）防范发生次生灾害。严控汛期安全生产风险，特别是厂区积水的企业，要积极开展自救，确保车间不进水；必要时及时采取断电措施，避免短路、导电等带来的次生灾害。
（五）始终坚持生命至上。及早做好针对性转移避险预案，提前果断转移受威胁职工，最大限度规避风险。如灾情严重，要立即停工，及时向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报告，并组织员工开展自救，确保不发生人员伤亡。
（六）加强污染源管理。处于河道或水库附近的企业，做好对可能造成水体污染的生产原料、辅料和半成品、产品、废料的储存堆放管理，采取必要的防水、防渗漏、防流失措施，重点加强对油类、酸液、碱液、铅等可溶性有毒有害物质管理。
二、复工复产工作
（一）做好灾后复工准备。针对灾后复工复产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，制定并落实防范应对措施和工作方案，做到充分准备，确保安全开工。
（二）排查重点生产区域。重点检查生产装置、储罐、管道、电气等设施设备以及生产车间、储存仓库等重点场所，及时修复毁损的设施，对重大危险源要做好监测管控。
（三）严格厂区用电安全。及时组织检修损坏设备设施，在各类电气设备设施启用前须由专业人员对配电箱、电气设备设施等进行一次彻查，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送电运行。
（四）做好厂区消毒消杀。及时开展环境整治和厂区消杀，避免大灾之后有大疫。（对洪水淹没的室内公共活动区域及时进行彻底的卫生处理，做到先清理、后消毒。室内物体表面、墙壁、地面可采用有效氯500mg/L含氯消毒剂记性喷洒、擦拭消毒，作用30min。在无疫情况下，不用对室内空气进行消毒剂喷雾消毒，应保持室内空气流通，以自然通风为主，通风不良的场所可采用机械通风。对洪水淹没过的室外公共活动区域进行彻底的清污，改善环境卫生。清理完成后，再开展消毒处理。墙壁、地面可采用有效氯500mg/L含氯消毒剂记性喷洒、擦拭消毒，作用30min。）
（五）严防洪涝次生事故。做好除污、清淤、排涝、维修、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等，严防触电、坠落、窒息等次生事故发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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